《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代拟稿）》及《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不再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的文件目录（4件）》起草说明
    为切实加强和改进我区行政规范性文件动态工作，保障《海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规定》《三亚市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有效实施，结合我区实际，我局起草了《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代拟稿）》及《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不再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的文件目录（4件）》，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的背景
一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式“封关”运作，对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法治政府建设进一步推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二是修订后的《海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规定》于2025年10月27日第八届海南省人民政府第75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自2025年12月1日起公布施行，进一步规范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与备案工作；三是《海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合法性审核及备案审查指引》于2025年12月16日起实施，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认定与审查提出了具体要求。
二、起草的过程

天涯区司法局根据《海南省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备案规定》《三亚市规章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等规定，并书面征求了区各相关单位和社会公众的意见。

三、主要内容

（一）对不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关于天涯区西岛渡船乘坐的管理规定》（天府〔2016〕25号）、《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天涯区推进项目建设红黄绿亮牌督办机制（试行）的通知》（天府〔2020〕237号）等2件行政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

（二）对《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天涯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试行）>的通知》等4件应急预案不再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

四、审议建议

《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关于废止部分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代拟稿）》为行政规范性文件，在审议通过后，以区人民政府的名义印发施行；《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三亚市天涯区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试行）>的通知》等4件应急预案将不再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由区政府办在区政府门户网站上将上述文件从“行政规范性文件”栏调出，作为普通文件管理。

